区人社〔2023〕6号

关于开展2023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的

通    知

各镇、办、社区：

根据《关于开展2023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的通知》（铜人社秘〔2023〕6号）文件精神，集中为我区返乡务工人员提供就业帮扶，帮助企业稳定就业岗位，决定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系列专项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春风送真情，就业暖民心
二、活动时间

2023年1月至3月

三、服务对象

（一）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者，包括拟外出务工和就近就业创业的农民工，因疫情滞留就业地或主动留岗的务工人员，以及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农村低收入人口、长江禁捕退捕鱼民等重点帮扶对象;

（二）符合认定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包括失业1年以上、大龄、身有残疾登记失业人员，脱贫户家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身有残疾、较长时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市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就业困难人员和需要帮扶的其他人员;

（三）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特别是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抗疫保供企业。

四、活动目标

（一）就业有支持。使服务对象了解就业创业政策、服务举措和服务的具体流程;有需求的都能得到就业创业帮扶，符合条件的都能享受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推动实现就业创业、有序返岗。

（二）用工有保障。使重点企业和其他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享受到相关用工服务和政策支持，帮助保持正常稳定运转和健康发展。

（三）满意有提升。使服务对象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推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活动，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

促进一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帮扶一批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鼓励一批农民工等人员返乡下乡创业，服务一批企业满足用工需求。

（三）为服务对象带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推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活动，全力确保就业形势稳定，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幸福感和获得感。

五、活动内容

（一）全面组织就业用工摸排。各镇办社区通过开展问卷调查、摸排等方式，了解就业失业情况和服务需求，努力做到人员底数清、就业意向清、技能水平清、服务需求清。全面走访辖区内招商引资等重点企业，摸清企业招工计划、岗位要求，做到用工规模、用工类型、技能要求、薪资水平“四清”。综合运用移动通信、登记失业、低保、残疾人、脱贫人口等数据，动态监测农民工流向，及时发现认定就业困难人员。充分利用“三公里”就业圈提供服务，结合“三公里”充分就业社区建设，促进社区居民“家门口”就业。

（二）持续精准开展对接服务。要及时组织开展劳务协作对接，组织劳务工作站、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等积极参与，为有意愿外出人员提供精准匹配、高效输出全流程服务。加强就业困难人员“一对一”帮扶，充分发挥职业指导、创业指导大师工作室团队作用，分类提供岗位推荐、创业服务、培训信息、职业体验等服务。探索设立零工服务专区，积极为各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个性化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创业培训等服务，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

（三）密集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根据省厅要求统一使用“2023 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专场招聘”名称，结合实际情况举办分行业、分领域、高频次、小规模专场招聘活动，设立专门服务台，提供“面对面”咨询服务和职业指导。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大线上流量推送力度，开设线上招聘专区，开展直播带岗、云招聘等线上服务，打造“直播带岗”“入企探岗”等线上招聘品牌。常态化推进“2+N”招聘活动，在万达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适时举办室外招聘会，在农民工集中的社区、大型商超等场所，设立招聘服务站点，组织招聘推介活动，同步举行线上招聘会，通过抖音等第三方网络平台举办“直播送岗”活动，打造更加便捷化的用工服务。

（四）推出系列暖心服务举措。制作并发放就业创业政策“大礼包”，宣传最新就业创业政策，推介重点企业岗位信息。对留岗务工人员、外出务工回乡人员主动发出慰问信，组织多种形式的送温暖活动，加强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大出行保障力度，帮助劳动者返乡返岗。结合“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广泛开展送岗位、送培训、送服务、送政策等集中帮扶活动，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稳定就业，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六、工作要求

（一）精心组织实施。各镇办社区要提高站位、加强部署，把活动作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作为稳市场、稳就业、送温暖的具体行动，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浓厚感情开展活动。要、广泛动员社会机构、企业和劳动者参与活动，更好利用市场化资源，形成工作合力。

(二)广泛进行政策宣传。要组织媒体跟进报道，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宣传活动开展情况和取得的进展，进一步扩大活动影响力，打造特色品牌。各镇、办、社区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就业网专栏、安徽公共招聘网、铜陵公共招聘网下载活动宣传海报、就业创业政策短视频、劳务品牌宣传资料、贫困劳动力典型个人事迹等宣传资料，在活动期间广泛使用宣传。

（三）及时报送有关信息资料。活动期间，要及时汇总
活动有关情况，随开展、随报送，启动当天报送启动仪式有关情况，活动期间即时报送现场图片（附简要文字说明）、影音资料、新闻线索等，便于相关部门及时宣传。各镇、办、社区于2023年3月27日前报送工作情况总结。
2023年1月31日



